
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

（2）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

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 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

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 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

购品目清单内标注“★”的（详见本章后附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投标人的投标

货物必须使用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商务及技术文件）中提供

所投标产品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如

本项目包含的货物属于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标方法及评标标准”。

（3）根据《关于调整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年第 1号）

规定，本项目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如果包括《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的网络

安全专用产品，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应主动列明供货范围中属于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的投标产

品，并在投标文件（商务及技术文件）中提供由中国网信网（http://www.cac.gov.cn/index.htm）

最新发布的《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和安全检测结果》截图证明材料，

不在《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和安全检测结果》中或不在有效期内的，

按无效投标处理。如属于《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中“二、网络安全专用

产品”内“产品类别”中的所描述的产品，但不属于所列“产品描述”情形的，应提供相应的说

明及证明材料。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

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采购需求中出现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仅起参考作用，不属于指定品牌、型号或

者生产厂家的情形。投标人可参照或者选用其他相当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替代，但选

用的投标产品参数性能必须满足实质性要求。



4. 投标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招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

出明确响应，否则将作无效响应处理。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

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以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

料。

5.投标人必须自行为其投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本项目的核心产品为下表的第 1 项产品：婴幼儿辅食营养包。

一、技术要求

序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及

单位

所属

行业
技术要求

1
婴幼儿辅食

营养包

151600

盒
工业

（一）项目营养包技术要求

▲1.项目营养包质量应当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辅食营养

补充品》（GB 22570-2014）的要求。

2.项目营养包质量规格要求：

产品：婴幼儿辅食营养包。

▲包装规格：12g/袋×30 袋/盒。

▲适宜人群：6-36 月龄婴幼儿。

▲保质期：至少 18 个月。

▲感官要求：淡黄色粉状或微粒状，松散无结块，具有本品

特有的滋味和气味，无异味和不良气味，不应有正常视力可

见的外来异物，易冲调成均匀稀薄糊状。

▲营养成分：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营养包营养成分要

求

营养素
标识每日份含量

（12g/袋）

含量范围要

求

蛋白质 (g) ≥3.0

钙 (mg) 200 180-240



铁 (mg) 7.5 6.0-9.0

锌 (mg) 3.0 2.4-6.0

维生素 A (μgRE) 250 200-360

维生素 D (μg) 5.0 4.0-9.0

维生素 B1 (mg) 0.50 ≥0.4

维生素 B2 (mg) 0.50 ≥0.4

叶酸 (μg) 75.0 60-150

维生素 B12 (μg) 0.50 ≥0.4

▲其他指标要求：

污染物限量

项目 指标 说明

铅/(mg/kg) ≤0.5
-

总砷/(mg/kg) ≤0.5

硝酸盐（以 NaN03

计）a/(mg/kg)
≤100

a 不适用于添加

蔬菜和水果的产

品。

真菌毒素限量

项目 指标 说明

黄曲霉毒素

Mla(ug/kg)
≤0.5

a 黄曲霉毒素只

限于含乳类的产

品。

b 黄曲霉毒素 Bl

只限于含谷类、

坚果和豆类的产

品。

黄曲霉毒素 Blb

(ug/kg)
≤0.5

微生物限量

项 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若非指定，均以

CFU/g 表示）

说明



n C m M a 样品的分

析及处理

按 GB

4789.1-20

16 执行。

菌落总数 5 2 1000 10000

大肠菌群 5 2 10 100

沙门氏菌 5 0 0/25g 一

脲酶活性

项目 指标 说明

脲酶活性定性 阴性 -

3.项目营养包配料要求

▲（1）食物基质：应选用非转基因的食品原料。每袋营养

包中应含 I 类速溶豆粉至少 8.4 克，其质量需符合《速溶豆

粉和豆奶粉》（GB/T 18738-2006）标准中的 I 类速溶豆粉要

求及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I 类速溶豆粉应作为营养包中大

豆蛋白的全部来源。

▲（2）维生素和矿物质：

儿童营养改善项目营养包营养强化剂来源要求:

营养素 营养强化剂

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微囊化冷水分散型粉末

维生素 D 维生素 D3 的微囊化冷水分散型粉末

维生素 B1 硝酸硫胺素或盐酸硫胺素

维生素 B2 核黄素

维生素 B12 氰钴胺

叶酸 叶酸

钙 碳酸钙*

铁
2.5mg 来自乙二胺四乙酸铁钠；5mg

来自富马酸亚铁或焦磷酸铁

锌 氧化锌*

注：*选择其他钙和锌的化合物，其来源应符合 GB 14880 附

录 C 的要求。



4.包装及标签标示要求

▲（1）包装材料要求

①内包装材质：采用食品包装用塑料与铝箔复合袋，材质质

量应符合《食品包装用塑料与铝箔复合膜、袋》（GB/T

28118-2011）的要求及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其中铝层厚度

应不低于 7 微米，（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国家认可

的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有效的检测报告复印件予以佐证，并

加盖投标人电子公章）。

②纸盒：采用至少 300g/m2规格的白卡纸制作，每个纸盒

包装 30 袋营养包，白卡纸质量应当符合《涂布纸和纸板 涂

布白卡纸》（GB/T 10335.3-2018）的要求。

（2）标识内容要求

▲①应当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辅食营养补充品》（GB

2257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

签》（GB 13432－2013）标识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儿童营养改善项目专用

产品名称：婴幼儿辅食营养包（辅食营养补充品）。

配料表：企业根据营养包实际配料并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 和《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 13432－2013 列出。

适宜人群：6-36 月龄婴幼儿。

净含量/规格：360 g（12 g×30 袋）。

产品标准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辅食营养补充品》（GB

22570-2014）。

食用方法及食用量：每日 1袋，拌入婴幼儿辅食中或直接以

温开水调成糊状食用。（附使用示意图）

生产日期：

批号：



保质期：

贮存条件：

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母乳及婴幼儿辅助食品；本品添加

多种微量营养素，与其他同类产品同时食用时应注意用量。

生产商：（名称、地址、联系电话）。

营养成分表：

营养成分 每份（12g）

能量(kJ) 按实际标注

蛋白质(g) 按实际标注

脂肪(g) 按实际标注

碳水化合物(g) 按实际标注

钠(mg) 按实际标注

钙(mg) 200

铁(mg) 7.5

锌(mg) 3.0

维生素 A(μgRE) 250

维生素 D(μg) 5.0

维生素 B1(mg) 0.50

维生素 B2(mg) 0.50

叶酸(μg) 75.0

维生素 B12(μg) 0.50

②项目专用包装应当以项目名称为主，生产厂标识为辅；

③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详细说明营养包用法。

（3）小袋标识：产品名称，并醒目标识“儿童营养改善项

目专用”字样。

（4）外盒标识：在醒目位置标识“儿童营养改善项目专用”

和“国家免费”字样、主办单位名称、生产商、产品名称、

类别、配料、营养成分表及含量名称、适宜人群、批号、生

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注意事项、图表性标识食用方



法和食用量、净含量/规格、厂商地址、电话等。

（5）外箱标识：醒目位置标识“儿童营养改善项目专用”

和“国家免费”字样、主办单位名称、生产商、产品名称、

净含量（ 盒/箱× 袋/盒，重量 g）、生产日期和/或批号、

厂商地址、电话。

（二）营养包的服务要求

1.投标人建立并运行全面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

系、食品安全防御性计划。

▲2.投标人或其营养包生产厂家必须具备 GB 2257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辅食营养补充品》技术要求的检测能

力，包括感官、蛋白质、钙、铁、锌、维生素 A、维生素 D、

维生素 B1、维生素 B2、叶酸、维生素 B12、铅、总砷、硝

酸盐、黄曲霉毒素 B1 和黄曲霉毒素 M1、脲酶活性、菌落总

数、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3.提供项目产品检测报告

按以下要求，在项目实施后，需提供项目营养包的检验报告

至采购人项目办。

▲（1）批次出厂检测报告。每批次检验报告项目必须包括：

感官、蛋白质、钙、铁、锌、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B1、维生素 B2、叶酸、维生素 B12、铅、总砷、硝酸盐、黄

曲霉毒素 B1 和/或黄曲霉毒素 M1、脲酶活性、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2）型式检验报告。每半年 1次，第 1次提供报告时间为

开始供应项目营养包的前 3 个月内，按项目产品的相关标准

要求对项目营养包进行全项检验，并提供由有资质的第三方

食品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3）批次全检报告：中标人配送的每批次婴幼儿辅食营

养包须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食品检验机构出具的最终产品

的全检报告（备注：如每半年的型式检验报告与批次全检报



告检测的营养包为同一批次，则不需要重复提供批次全检报

告）。

▲（4）批次产品的“非转基因、三聚氰胺、农药残留（主

要指六六六、滴滴涕）”检测报告：中标人配送的每批次婴

幼儿辅食营养包须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食品检验机构出具

的最终产品的“非转基因、三聚氰胺、农药残留（主要指六

六六、滴滴涕）”检测报告。

4.投标人或营养包生产厂家应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组织

生产，保障产品质量并对产品质量负责。

5.项目营养包须符合清真食品要求。

6.中标人应当按国家相关要求保障产品运输及过程中的安

全，并根据采购人配送需求负责运送项目产品至各项目县指

定地点（包含送货上楼）。为保障营养包安全有效，在采购

人提出配送需求后，应在 20 天内配送至指定地点。

7.中标人在供货过程中，营养包出现包装破损、标签不清、

污损等问题，应无条件退货。在保质期内，营养包出现溶解

性、色泽、气味、口感等感官等质量问题，经采购人项目管

理办公室组织确认后，采购人有权依法要求投标人退货并更

换质量稳定的营养包，如投标人未能按需更换，采购人原则

上终止供货合同。若判定为不安全食品，应按国家相关法规

处置，予以召回。

▲8.中标人配送产品时，应为发放点提供符合储存食品要

求、防潮防鼠防漏的产品保藏设备，塑料储存箱技术要求：

要求使用环保 PP（聚丙烯）树脂原料、无毒无异味、防鼠

防漏），保证容器储存量达到 20 人×2 月用量营养包，规格

约为 64*47*39cm，数量不低于 2000 个。

▲9.中标人须配套印刷《婴幼儿辅食营养包使用手册》

数量：≥24600 册

技术要求：157g 铜版纸，A4 大小，正反面彩印（每册 5 页，



含封面）。

宣传资料由采购人提供基本模板、内容，投标人根据基本模

板及内容进行设计印制（所有宣传材料须包含“国家免费”

字样），与营养包一起同步发放至各点。

二、商务要求

▲交付的时间和地

点

1.交付的时间：合同签订后 30 天内完成首次供货(具体数量由采购人定)，其余

产品在采购人提出配送需求后 20 天内配送。

2.交付的地点：投标人按采购人要求送至广西河池市各县指定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

▲报价要求

投标报价是履行合同的最终价格，包含但不限于营养包价款、宣传费、包装费、

使用手册、储存箱、保险费、装卸和搬运费、售后服务费、税金和采购文件要求

履行合同所需的全部费用。

▲付款条件

1.合同货款采用先到货后付款的方式，中标人应根据采购人供货需求供货，合同

的最终结算金额按实际使用量乘以中标单价进行计算。

2.各项目县的合同价款，由中标人提供货物的相关佐证材料，必须经项目县确认

后，按实际费用支付。

3.采购人付款前，中标人应向采购人开具等额有效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项目县签

字盖章的签收单等，采购人未收到发票及相关佐证资料，有权不予支付并不承担

延迟付款责任，采购人收到发票及相关佐证资料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

▲质保期
按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保质期不得少于 18 个月，自采购人

收到货物之日起剩余保质期保持 15 个月以上。

▲售后服务

1.中标人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及售后服务承诺，且提供 7×24 小时电话咨询、出现

问题 1 小时内响应，6小时内到现场核实，48 小时内提供解决方案。

2.若中标产品因生产线调整等原因，对原包装规格做出调整的，需提交相关证明

材料给采购人审核。若因产品升级，在明确参数优化、单价不变的前提下，可协

商调整相关产品信息，并签订补充协议。

3.本次采购中标人须严格按照采购文件要求来执行营养包生产、配送及配套服务

（使用手册、储存箱提供等），如未按照要求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经协商无整改

或整改不到位的，每缺少一次（或一项）服务，采购人有权扣减货款金额 3%作为



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合同金额的 10%；如服务缺少大于三次（或三项），采购人有

权解除合同，并将中标人列为采购人关于第三方不诚信企业黑名单。采购人有其

他损失的，中标人还应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4.本次采购中标人需提供 10 个县的宣传指导服务，培训由中标人负责具体组织

实施，要求年内宣传指导至少 1 次/县，项目县妇幼保健院负责核查确认相关事

宜，采购人负责监管验收。

三、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

（一）投标人的履约能力要求

管理体系要求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业绩要求
2023 年 1 月 1 日以来至投标截止日期止，投标人或投标产品生产厂家同类产

品的销售业绩。

（二）政策性加分条件

符合节能环保等国家政策要求。

（三）验收标准

▲1.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辅食营养补充品》（GB22570-2014）和项目产品技术要求进行验收并出具验

收报告，以批次出厂检测报告、有资质的第三方食品检验机构出具的批次产品的“非转基因、三聚氰

胺、农药残留（主要指六六六、滴滴涕）”检测报告和有资质的第三方食品检验机构出具的批次全检报

告作为交货验收的依据。

2.合同履行过程中，由采购人根据中标人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对照采购文件要求及中标人投标文件

承诺进行检验并记录，发现中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有弄虚作假的行为，或在投标文件中有针对技术商务

条款有虚假响应情况的，采购人将依法终止合同或不予验收，并追究中标人的责任，由此带来的一切

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3.验收过程如发现商品出现损坏（包括表面损坏）或其他原因可能导致货物性质改变的，中标人需无

条件退换货。

4.在验收过程中发现中标人有违约问题，可暂缓资金结算，待违约问题解决后，方可办理资金结算事

宜。

5.必要时，采购人有权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

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

（四）进口产品说明



进口产品说明
☑本分标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

的产品）参与投标，如有进口产品参与投标的作无效标处理。

（五）其他要求

投标人可在投标文件提供型式检验报告、长期稳定性试验和加速试验报告、检测报告、检测能力、

营养包防氧化措施、售后服务方案、宣传推广、培训方案、产品的配送保障、履约能力分、业绩等证

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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